
亞東學校財團法人 

許蕙英女士遺贈現金興學專款專用管理辦法 
112.11.23 本法人第 17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核備 

 

1.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(本法人)感謝許蕙英女士遺贈現金新台幣伍仟萬

元興學。為妥善運用捐款，特制訂「許蕙英女士遺贈現金興學專款

專用管理辦法」。 

2. 許蕙英女士遺贈之現金將全額存入以「亞東學校財團法人」在遠東

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所開立之綜合存款帳戶，帳號：001-001-

0006868-8。該帳戶之負責人為本法人董事長；付款時，應由董事

長、本法人主辦會計人員及出納人員會同簽名或蓋章。 

3. 亞東科技大學應遵循專款專用的原則，逐項提報現金捐款使用計畫

及經費預算，專案申請董事長核准後方得動用及執行。 

4. 本法人應依照董事長核定之計畫及經費預算，將資金自「亞東學校

財團法人」之銀行帳戶撥交予亞東科技大學，以供亞東科技大學執

行所提報之專案計畫。 

5. 本法人應指派監察人定期查核亞東科技大學依循第 3 項所核准計畫

及學校相關會計作業規定執行情形，並就查核結果提出報告。 

6. 本辦法應提報董事會核備。 


